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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
使用区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〉实施办法》《四川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决定调整大竹县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适用范围
本通告所称非道路移动机械，是指用于非道路上的，自驱动或者具有双重功能，或者不能自驱动、但被设计成能够从一个地方移动或者被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机械，包括工业钻探设备、工程机械、农业机械、林业机械、渔业机械、材料装卸机械、叉车、雪犁装备、机场地勤设备、空气压缩机、发电机组、水泵等。
本通告所称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，是指未达到《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第三、四阶段）》（GB20891—2014）中第三阶段（国Ⅲ）排放标准，或者超过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36886—2018）中Ⅲ类限值要求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
二、禁用区域
以黄家超限检测站、名豪尚品、北城大道与国道318交汇处、川渝合作示范园二期、黄家坝社区居委会、水岸香榭、环城路与国道210交汇处、荣华砼业各点连线所形成闭合区域内的所有区域。
三、管理要求
（一）在本县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，机械所有者应当通过微信“达州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”小程序，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，并申领环保标牌，将其固定于机械显著位置。机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行业主管部门（单位）负责监管。
（二）县公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达州市大竹生态环境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对非道路移动机械遵守本《通告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（三）执行紧急任务的警用、消防、救护、应急抢险及其他民生保障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受本通告影响。
